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 ）协商一致，自2022年8月19日起，对通过华创证券指定

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实行费率优惠，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自2022年8月19日起，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

间。

二、适用基金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1）；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80）；

财通安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965；C类基金代码：006966）。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华创证券指定方

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活动

1、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华创证券指定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其基金申购（含定

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华创证券活动公告为准；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及内容以华创证券规定为准。

五、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通过华创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的，处于正常申购期（含

定期定额申购）的场外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本活动基

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

手续费，不包括场内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处

于基金封闭期的开放式基金申购手续费。

3、部分基金根据销售费用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的，C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

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而是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的销售服务费率计提并支付。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华创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华

创证券的有关公告。

5、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华创证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六、投资者可通过华创证券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13

网址：www.hczq.com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88

网址：www.ct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兴业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兴业银行” ）签

署的销售协议，自2022年8月19日起，兴业银行开始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的基金范围

基金全称 简称 基金代码

德邦德利货币市场基金 德邦德利货币

A类：000300

B类：000301

德邦如意货币市场基金 德邦如意货币 001401

二、开通业务

自2022年8月1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兴业银行银银平台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各

基金业务开放情况及业务办理状态遵循其各自具体规定。每个基金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追加申购单

笔最低金额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兴业银行和本公司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具体业务办理事宜。

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61

公司网站：www.cib.com.cn

2、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21-7788

公司网站：www.db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9日

关于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

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德邦短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

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德邦短债

基金代码：A类：008448；C类：008449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9年12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基

金合同，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2年8月17日，本基金已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5000万元，特此提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成立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敬请

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法律文件。

3、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dbfund.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400-821-7788)，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

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9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的销售

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2年8月19日起增加国信证券作为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适用基金代码

1 交银施罗德活期通货币市场基金

A类：003042

E类：003043

2 交银施罗德天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A类：002889

E类：002890

3 交银施罗德裕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519782

C类：519783

4 交银施罗德天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A类：003482

E类：003483

5 交银施罗德天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A类：003968

E类：003969

6 交银施罗德稳鑫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6793

C类：006794

7 交银施罗德稳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8204

C类：008205

注： 在遵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前提下，销售机构办理各项基金销售业务的具体时间、流程、

业务类型及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内容（如有）以销售机构及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6

公司网址：www.guosen.com.cn

2、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免长途话费），（021）61055000

网址：www.fund001.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

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销售

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2年8月19日起增加民生银行作为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适用基金代码

1 交银施罗德裕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519782

C类：519783

注： 在遵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前提下，销售机构办理各项基金销售业务的具体时间、流程、

业务类型及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内容（如有）以销售机构及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2、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免长途话费），（021）61055000

网址：www.fund001.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

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业务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证

券” ）签署代销协议并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于2022年8月19日起在东方证券开通申购（含

定期定额投资）、赎回以及转换业务，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570001 诺德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570005 诺德成长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570008 诺德周期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A类：005350

C类：007920

诺德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业务” ）是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

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

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投资人可与东方证券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上述基金列表中已开通定投业务

的基金，可通过东方证券办理相关业务，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东方证券的相关规定。

二、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

转换成由本公司管理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业务的其它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的一种业

务模式。

自上述业务开通之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东方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在东方证券代销且可参与转换的

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具体参与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以代销机构页面最终所示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各基金

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三、费率优惠

自2022年8月19日起，投资者申购指定基金享受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

（一）投资者通过东方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该机构所代销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申购费率由

东方证券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范围内设置，具体折扣费率及优惠活动详情以东方证券公示为准。 原

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二）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东方证券所有。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东方证券代销

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

规定如有变化，以东方证券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四、重要提示

1、上述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03

公司网址：www.dfzq.com.cn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9

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

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

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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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3日披露了《第八届董事会202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其中候选人简历当中部分表述有误，现更正如

下：

更正前：

3、刘春斌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春斌未持

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4、吕巍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吕巍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5、张琪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琪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6、刘伟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伟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更正后：

3、刘春斌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春斌未持

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4、吕巍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吕巍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5、张琪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琪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6、刘伟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伟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除上述相关内容更正外，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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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推荐，同意推荐周

煊担任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名。周煊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

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九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周煊，男，汉族，198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曾任丰汇租赁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内控经

理，中交国际（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投资经理，现任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限公司内控

中心经理。

周煊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煊未持有公司

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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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2名。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4-7、11-12、15-16项提案未获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公司股价近期涨幅大，自2022年8月3日起至8月17日，区间涨幅61.07%，区间换手率35.61%，期

间三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上述期间深证A指（399107）区间涨幅4.88%，区间换手率24.33%。 公

司基本面未发生变化，但公司股价区间涨幅和换手率均高于深证A指区间涨幅和换手率，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4、截至目前，公司还存在如下风险：流动资产远低于流动负债、净资产为负、营业收入持续下滑、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存在重大诉讼、子公司涉税事项尚未解决、2021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非标意见所涉事项尚未消除、公司股东彭聪所持股份被动减持。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股票交易自2022年5月6日起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2年度触及下列情形之一，公

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1）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2）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3）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

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4）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

报告；（5）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6）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交

所审核同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⑴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8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18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18日9:15-15:00。

⑵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F座10层A公司会议室

⑶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⑷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⑸主持人：董事汪洋先生。 鉴于公司董事长空缺，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由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汪洋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⑹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⑴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07人，代表股份460,860,62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0.1803％。

⑵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6人，代表股份460,860,52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0.1803％。

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北京树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薛明远、马淑

玉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总体表决情况（差额选举）：

议案序

号

表决事项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是否

当选

1.00 关于提名姜弘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27,029,853 70.9607 是

2.00 关于提名杨晓燕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22,435,053 69.9637 是

3.00 关于提名刘春斌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21,490,029 69.7586 是

4.00 关于提名江平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2,224,418 30.8606 否

5.00 关于提名郁文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2,432,818 30.9058 否

6.00 关于提名杨世荣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2,619,618 30.9464 否

7.00 关于提名曾绍君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2,022,037 30.8167 否

8.00 关于提名吕巍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22,849,829 70.0537 是

9.00 关于提名张琪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21,508,829 69.7627 是

10.00 关于提名刘伟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9,787,629 69.3892 是

11.00 关于提名丁建臣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44,739,937 31.4064 否

12.00 关于提名廖声哲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44,797,337 31.4189 否

13.00 关于提名胡正勇担任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20,031,583 69.4422 是

14.00 关于提名徐志辉担任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18,719,183 69.1574 是

15.00 关于提名朱亚东担任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45,753,337 31.6263 否

16.00 关于提名白雪莹担任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45,717,837 31.6186 否

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姜弘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7,029,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9607％；反对133,830,77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03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493,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6919％；反对22,812,554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杨晓燕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435,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9.9637％；反对136,226,97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5593％；弃权2,19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898,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6156％；反对25,208,754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909％；弃权2,19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2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35％。

3、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刘春斌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490,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9.7586％；反对136,473,19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6127％；弃权2,89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953,9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886％；反对25,454,97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021％；弃权2,89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2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2％。

4、审议未通过《关于提名江平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224,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8606％；反对313,099,9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9381％；弃权5,5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2,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206,1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009％；反对184,563,80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3974％；弃权5,5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2,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016％。

5、审议未通过《关于提名郁文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32,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9058％；反对313,044,6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9261％；弃权5,3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2,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6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14,5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951％；反对184,508,50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3725％；弃权5,3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2,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325％。

6、审议未通过《关于提名杨世荣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619,6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9464％；反对312,724,30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8566％；弃权5,5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2,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9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01,3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795％；反对184,188,206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2277％；弃权5,5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2,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28％。

7、审议未通过《关于提名曾绍君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022,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8167％；反对312,561,29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8212％；弃权6,2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58,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6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03,8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95％；反对184,025,187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1％；弃权6,2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58,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365％。

8、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吕巍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849,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0537％；反对135,528,49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4077％；弃权2,4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313,7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031％；反对24,510,27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753％；弃权2,4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5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7％。

9、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张琪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508,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9.7627％；反对136,711,69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6644％；弃权2,6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972,7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971％；反对25,693,47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6099％；弃权2,6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1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30％。

10、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刘伟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787,6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9.3892％；反对136,845,79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6935％；弃权4,2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251,5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4194％；反对25,827,57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6705％；弃权4,2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5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01％。

11、审议未通过《关于提名丁建臣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739,9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4064％；反对310,012,59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2682％；弃权6,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42,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21,7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376％；反对181,476,487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0024％；弃权6,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42,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00％。

12、审议未通过《关于提名廖声哲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797,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4189％；反对311,092,69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5026％；弃权4,9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42,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9,1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635％；反对182,556,587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4905％；弃权4,9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42,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60％。

13、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胡正勇担任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031,5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9.4422％；反对138,074,34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9601％；弃权2,7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495,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5296％；反对27,056,124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256％；弃权2,7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5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47％。

14、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徐志辉担任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719,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9.1574％；反对137,816,34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9041％；弃权4,3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183,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9366％；反对26,798,124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091％；弃权4,3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5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43％。

15、审议未通过《关于提名朱亚东担任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53,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6263％；反对309,883,49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2402％；弃权5,2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71,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3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35,1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55％；反对181,347,387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9441％；弃权5,2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71,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04％。

16、审议未通过《关于提名白雪莹担任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17,8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6186％；反对309,955,39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2558％；弃权5,1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42,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99,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795％；反对181,419,287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9766％；弃权5,1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42,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4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树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薛明远、马淑玉

3、结论性意见：顺利办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5151� � � � �证券简称：西上海 公告编号：2022-057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种类：银行结构性存款

●投资金额：人民币32,000万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1年12月24日和2022年1月11日，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4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

额度及期限内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

确同意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但仍不排除

因市场波动、宏观经济及金融政策变化、操作风险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一、本次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情况下，公司将合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股东回报。

（二）现金管理金额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为人民币32,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10月21日核发 《关于核准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49号），公司以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334万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1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3,777.42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

税）人民币5,980.79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7,796.6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到账并经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12月9日出具“众会字（2020）09107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公司、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开户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12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西上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将“乘用车立体智

能分拨中心（立体库）扩建项目” 变更为“西上海汽车智能制造园项目”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西上海汽车智能制造园项目 32,400.00 32,400.00

（四）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受托机构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公司结构性存款2022年第153期（鑫和系列）

产品金额 32,000万元

产品期限 143天

产品起始日 2022年8月17日

产品到期日 2023年1月7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65%至3.10%，其中1.65%为存款利息率,�1.65%以上部分为产品浮动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因浮动收益无法预计收益金额

结构化安排 无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

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运行。

（五）现金管理期限

本次现金管理的期限为143天。

二、审议程序

2021年12月24日和2022年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的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尽管本次现金管理是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会受

宏观经济的影响，公司虽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控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投资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

董事会汇报。 公司将依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现金管理的进展以及损益情况。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18,680,407.82 1,936,780,146.80

负债总额 601,444,249.31 655,689,604.31

资产净额 1,234,209,591.37 1,204,167,170.46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1-12月（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559,029.67 133,098,781.42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金额为人民币3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103.15%。公司本次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

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

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负债

表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

果为准。

特此公告。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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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东景宁顶擎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宁顶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480,

6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648%。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已于2022�年4

月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股东合肥康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同投资）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4,612,8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186%。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

股份，已于2022年4月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景宁顶擎出具的《减持告知函》，因业务发展需要景宁顶擎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

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1,7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1.407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1,000,000� 股，自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2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700,000股，自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2个月内进行。

公司于近日收到康同投资出具的《减持告知函》，因业务发展需要康同投资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

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4139%。 其

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300,000� 股，自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1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00,000股，自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

交易日后的1个月内进行。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景宁顶擎电子科

技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6,480,690 5.3648% IPO前取得：6,480,690股

合肥康同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4,612,891 3.8186% IPO前取得：4,612,891股

注：景宁顶擎IPO前取得7,980,690股，2022/5/9～2022/7/28已减持1,500,000股，剩余6,480,

69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景宁顶擎电子科

技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500,000 1.2417%

2022/5/9 ～

2022/7/28

60.48-86.04 2022年5月9日

注：康同投资过去12个月内无减持股份情况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景宁顶擎电

子科技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不 超 过 ：1,

700,000股

不 超 过 ：

1.4073%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000,000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700,

000股

2022/9/12 ～

2022/11/11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业务资金

需要

合肥康同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不 超 过 ：

500,000股

不 超 过 ：

0.4139%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300,000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200,

000股

2022/9/12 ～

2022/10/11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业务资金

需要

注：景宁顶擎大宗交易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2个月内进行。 康同投资

大宗交易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1个月内进行。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景宁顶擎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通过顶擎电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杨国庆以及申报前6个月内受让杨

国庆所持顶擎电子合伙份额的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承诺人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

关于股份限售安排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4）承诺人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5）承诺人将向公司申报承诺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承诺人

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2、康同投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安排的承诺，在限

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3、承诺人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4、承诺人将向公司申报承诺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承诺人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业务需求进行的减持，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特此公告。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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